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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胡锦涛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

进一步落实未来10年中俄关系发展规划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21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
伊古。

胡锦涛指出，几天前，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闭幕。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

俄关系，无论国际形势和两国国
内情况如何变化，我们发展对俄
关系的原则和方针都不会改变。
中方愿同俄方并肩携手，进一步
落实未来 1 0年两国关系发展规
划和重点领域合作，保持两国两
军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推动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
上新台阶。

绍伊古感谢胡主席拨冗会
见，祝贺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说，俄方
愿进一步加强两军互信、深化两
军合作，把两国两军的关系推进

到更高水平。
另据新华社北京 1 1月 2 1日

电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2 1

日在京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国
防部长绍伊古一行。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长梁光烈与绍伊古举行
了会谈。

许其亮说，中方始终把发展
对俄军事关系作为对外军事交往
的优先方向，愿与俄方一道，共同
努力，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推动两军各
领域务实交流与合作，将两军关
系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生育保险办法试行18年后拟“转正”

生育险将覆盖所有单位职工

老办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城
镇企业及其职工，而征求意见稿明
确：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有
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
会组织及其职工或者雇工，应当参
加生育保险。生育险的覆盖范围扩
大，将有利于生育保险制度的统
一，更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
的数字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
国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为15074
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182万人。

此外，意见稿还明确，参加生
育保险的人员，如果在异地生育，
其相关待遇按照参保地政策标准
执行。具体涉及到生育医疗费用
结算范围和标准，由各地区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生育险保障

不再限制户籍

与老办法一样，征求意见稿
规定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
额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保险费，
职工个人不缴费。

以单位工资总额作为缴费基
数，表明单位无论招用男、女职
工，都要依法参加生育保险。

征求意见稿规定用人单位按
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
例缴纳生育保险费，缴费比例一般
不超过0 . 5%，比现行规定的1%左
右大幅度降低，具体缴费比例由各
统筹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测算
后提出，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
后实施。为有效控制用人单位的缴
费负担，征求意见稿同时规定，缴
费比例超过0 . 5%的，应当报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男女职工都要

参加生育险

老办法规定：女职工生育的
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
和药费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超
出规定的医疗服务费和药费(含
自费药品和营养药品的药费)由
职工个人负担。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生育
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
育津贴。参加生育保险的人员在协
议医疗服务机构发生的生育医疗
费用，符合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诊
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的，由
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即个人不需要
支付费用；对于急诊、抢救的，可在
非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就医。

征求意见稿同时明确了生育
津贴以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为标准计发。

生育津贴依照

月均工资计发

在明确将扩大参保范围的
同时，征求意见稿特别说明，作
为社会保险，单位必须为职工缴
纳。

征求意见稿规定，因用人单
位未依法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
费，造成职工不能享受生育保险
待遇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
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其生育
保险待遇。

据新华社、《新京报》

单位不缴费

须担生育费用
国务院法制办近

日在中国政府法制信
息网上公布了《生育
保险办法 (征求意见
稿)》。与1994年颁布、
至今仍处于“试行”地
位的《企业职工生育
保险试行办法》相比，
征求意见稿呈现出适
用范围扩大、缴费比
例降低、待遇标准明
确等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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